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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 
 

業績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為

748,17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8,136,000港元）。本集團在本期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3 322,043  322,994 

銷售成本  (2,117)  (2,052) 

其他服務成本  (117,644) (111,96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31,237) 

 

       (32,748) 

    

毛利額  171,045  176,22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升值  1,900  207,600 

其他收入及盈利  12,708  9,379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620,478  - 

行政費用     

- 折舊  (1,533)   (1,535) 

- 其他  (12,864)   (11,931) 

  (14,397)          (13,466) 

其他費用  (6,840)  (6,869) 

財務成本 5       (5,680)       (11,686) 

    

除稅前溢利  779,214  361,186 

所得稅費用 6      (29,485)       (22,554) 

    

本期溢利 7      749,729        33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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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能會在其後重新歸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經營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2,431)  1,05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盈利(虧損)          9,676        (3,922)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7,245 

  

      (2,86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56,974 

 

 

 

     335,765 

     

本期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制性權益 

  

748,171 

       1,558 

  

338,136 

        496 

     

       749,729       338,632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制性權益 

  

755,416 

       1,558 

  

335,269 

        496 

 

       756,974       335,76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9         8.36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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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况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350,295  2,381,56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33,775  35,014 

投資物業  3,066,000  3,064,000 

發展中物業  327,495  263,276 

可供出售投資        232,491         217,186 
     

       6,010,056       5,961,037 
     

流動資產     

存貨  859  826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898  922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10 13,458  23,855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7,733  12,1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31,908        314,280 
     

 

歸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154,856 

            - 

     352,007 

       290,560 
     

       1,154,856        642,56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 11 72,848  31,177 

已收租金及其他按金  8,625  18,804 

欠直屬控股公司之款項  104,984  76,557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  5,370  5,973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414  405 

欠一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  4,745 

稅務負債  36,149  18,525 

銀行貸款        650,449        676,325 
     

       878,839       832,511 

歸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之相關負債              -         202,030 
     

        878,839       1,034,541 
     

淨流動資產(負債)        276,017        (391,9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286,073       5,569,0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41,926  89,471 

儲備       5,152,479       5,200,9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994,405  5,290,435 

非控制性權益        146,097        144,539 
     

       6,140,502       5,434,974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金按金  30,575  25,762 

遞延稅務負債        114,996        108,327 
     

        145,571        134,089 
     

       6,286,073       5,56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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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

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

則除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或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款

項及/或披露均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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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指經營酒店收入及物業租金收入之總額，並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收入  264,322 271,308 

物業租金收入        57,721       51,686 

    

 

 

      322,043      322,994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根據匯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即本公司主席）之資料

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用途，其分類如下： 

 

1. 酒店服務 - 九龍華美逹酒店 

2. 酒店服務 - 香港華美逹酒店 

3. 酒店服務 - 澳門格蘭酒店(附註a) 

4. 酒店服務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5. 酒店服務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6. 酒店服務 - 華麗海景酒店  

7. 酒店服務 - 華麗酒店 

8. 物業投資 - 英皇道633號 

9. 物業投資 - 順豪商業大廈 

10. 物業投資 - 商舖 

11. 證券投資及買賣 

12. 酒店物業發展 - 皇后大道西338號 

 

附註： 

 

(a)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持有澳門格蘭酒店之控股公司。 

 

有關以上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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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續) 
 

下列為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分類收入 分類溢利(虧損)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酒店服務 264,322 271,308 113,650 124,773 

- 九龍華美逹酒店 37,658 36,764 17,436 16,496 

- 香港華美逹酒店 45,906 45,337 22,072 23,333 

- 澳門格蘭酒店 14,258 29,731 7,038 14,925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 華麗海景酒店 

- 華麗酒店 

9,715 

40,543 

52,888 

63,354 

8,429 

38,722 

52,635 

59,690 

 

879 

16,848 

25,482 

23,895 

 

178 

16,132 

28,971 

24,738 

物業投資 57,721 51,686 59,295 259,055 

- 英皇道 633 號 42,715 35,882 52,508 195,724 

- 順豪商業大廈 10,032 9,701 9,813 9,629 

- 商舖 4,974 6,103 (3,026) 53,702 

     

證劵投資及買賣 - - - - 

 

酒店物業發展  

- 皇后大道西338號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322,043    322,994    172,945 383,828 

     

其他收入及盈利   12,708 9,379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620,478 - 

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酬金   (14,397) (13,466) 

其他費用   (6,840)      (6,869) 

財務成本       (5,680)    (11,686) 

     

除稅前溢利      779,214    36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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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5,344 10,717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直屬控股公司之款項 1,288 2,011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 143 61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9        685 

   

 6,784 13,474 

減：發展中物業之資本化金額      (1,104)      (1,788) 

   

       5,680      11,686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現行稅項   

香港 22,070   19,43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26 - 

其他司法地區        715       1,519 

   

 

 

往年超額撥備 

香港 

22,911 

 

 

- 

       20,954 

 

 

(3,160) 

   

遞延稅項   

本期       6,574       4,760 

   

      29,485      22,55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預計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全年收入稅率所作之最佳估量

而確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年度稅率為16.5%（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在中國和其他司法地區產生之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有關司法地區按整個財政年度之

預計加權平均全年收入稅率所作之最佳估量而確認。 

  



 8 

7. 本期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經已扣除(計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449 80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32,321 33,483 

銀行存款利息(包括在其他收入及盈利內) (5,153)          (61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盈利)            23         (1,050) 
  

 

8. 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

及應支付予股東之末期股息為每股0.575港仙，金額為51,446,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支付予股東之末

期股息為每股0.5港仙，金額為44,735,000港元）。 

 

截至二零一四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股0.2港仙，金額為17,894,000港元

經由董事會宣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2港仙，金額為

17,894,000港元）。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之溢利748,17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38,136,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股份8,947,051,000股 (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947,051,000股) 計算。 

 

概因在本期及前期並未存有潛在普通股股份，故並未列出本期及前期之攤薄後每股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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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除了給予酒店之旅遊代理及若干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外，本集團並無給予客戶任何

信貸期。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收帳款之帳齡分

析：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尚未到期 8,695 20,210 

   

過期：   

0 - 30日 754 2,338 

31 - 60日 87 164 

61 - 90 日           -         13 

   

       9,536      22,725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收帳款 9,536 22,725 

其他應收帳款       3,922       1,130 

   

      13,458      23,855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 
 
 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經審核) 

0 - 30 日 2,931 2,349 

31 - 60 日 173 190 

61 - 90 日         19         54 

   

       3,123       2,593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帳款 3,123 2,593 

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附註）      69,725      28,584 

   

      72,848      31,177 

   

附註：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包括應付建築成本 25,872,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7,19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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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五）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0.2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2港仙）予二零一五年

七月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期望全年股息不少於去年(二零一三年: 

每股0.775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星期五）（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

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本公司之股份過戶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

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酒店經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溢利

為748,17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8,136,000港元），增長121%。 

(見附註a)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變動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物業之重估溢利  207,600  1,900 -99% 

經營酒店收入  114,564  109,051 -5% 

物業租金收入  49,978 56,314 +13% 

其他收入        2,510       5,868 +134% 
     

  374,652  173,133 -54% 
      
行政及其他費用  (13,466)  (14,397) +7%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  620,478 不適用 

所得稅費用      (22,554)      (29,485) +31% 
      
      
除稅後溢利  338,632  749,729 +121% 

非控制性權益        (496)       (1,558) +214% 
      
除稅及非控制性權益後之溢利  338,136  748,171 +121% 

(附註a) 
減:投資物業之重估溢利  (207,600)  (1,900)  
      
加:物業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34,283      32,770  
      
除稅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前之淨溢利  164,819  779,041 +373% 

(附註b) 
 

 



 11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未計及本集團投資物業重估前之淨溢利

為77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000,000港元），增長373%。

(見附註b) 
 
引致本期間除稅後經營溢利減少之事項： 

  百萬港元 
   
1) 出售澳門酒店後以致本期間除稅後溢利之減少  7 

2) 所得稅費用增加  

  主要由於與去年相比並無稅務回撥  3 

  遞延稅項金額增加  2 

  利得稅增加  2 

   

  1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計及本集團所有資產物業重估及遞延稅項前之資產淨值(不包

括非控制性權益)為6,109,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99,000,000港元），

每股普通股之資產淨值為0.68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6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計及本集團所有資產物業重估後惟未計及遞延稅項前之資產淨

值(不包括非控制性權益)為12,17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70,000,000

港元），經調整後每股普通股之資產淨值為1.36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港

元）。本集團之所有資產物業均由戴德梁行有限公司（一間全球聞名之估值公司）進行估值。 

 

本集團之企業策略為於乙級商業地區興建酒店，因收購成本低而回報率高，該等乙級商業地

區最適合發展酒店業務。本集團因發展該等酒店而獲得理想營運收入，然而，最重要是該等

物業本身之資本增值。本集團現時擁有並經營六間酒店包括：(1)九龍華美達酒店、(2)香港

華美達酒店、(3)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4)華麗海景酒店、(5)華麗酒店及(6)上海華美國際酒

店，合共1,823間酒店客房，假若連同位於皇后大道西新興建中之華麗都會酒店，本集團將

擁有合共2,037間酒店客房，將會成為香港最大酒店集團之一。有關策略成功地有助本集團

之市值大幅增加：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調整後股東資金 7,715 10,461 12,070 12,172 

     

經調整後每股普通股 

 之資產淨值 0.86港元 1.17港元 1.35港元 1.3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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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來自經營酒店收入及物業租

金收入，其分析如下： 

 

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收入 271,308 264,322 -3%  

物業租金收入 51,686 57,721 +12% (附註) 

其他收入       9,379      12,708 +35%  

     

總額 332,373 334,751 +1%  

 
附註: 非控制性權益將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 

 

本集團之總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1%，由332,000,000港元上升至335,000,000港元。 

 

經營酒店之收入下跌3%至264,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71,000,000港元)。下跌主要因為自二零一四年三月起已出售位於澳門之酒店。其他酒店

之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4%。 
 

 九龍 香港 銅鑼灣 華麗  澳門 上海 
 華美達酒店 華美達酒店 華麗精品酒店 海景酒店 華麗酒店 格蘭酒店 華美國際酒店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一月 98 1,003 98 757 98 873 99 621 99 887 96 647 55 327  
二月 99 1,098 99 811 99 926 100 632 99 918 97 859 76 331  
三月 99 1,065 98 872 99 982 99 759 99 937 98 555 82 343  
四月 98 1,018 98 851 98 904 98 775 99 922 不適用 不適用 90 357  
五月 99 824 98 684 98 746 98 579 97 757 不適用 不適用 87 353  
六月 99 860 98 683 99 703 99 577 99 730 不適用 不適用 88 332  

 
 總額 37,658,000 港元 45,906,000 港元 40,543,000 港元 52,888,000 港元 63,354,000 港元 14,258,000 港元 9,715,000 港元  
         
二零一三年 

一至六月總額 

 

36,764,000 港元 
 

45,337,000 港元 
 

38,722,000 港元 
 

52,635,000 港元 
 

59,690,000 港元 
 

13,546,000 港元 
 

8,429,000 港元 
 

      (二零一三年一月

至三月二十日)   

變動 +2% +1% +5% 0% +6% +5% +15% +4%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 

六月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 

利潤率 (按收入)             51% 51% 56% 55% 62% 4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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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金收入乃來自順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與及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

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等商舖，合共58,0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000,000港元）。於本公布日期，英皇道633號商

廈帶來每年租金收入90,000,000港元（不包括差餉及管理費收入）。 

 

物業租金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英皇道633號 35,882 42,715 +19%  

順豪商業大廈 9,701 10,032 +3% (附註) 

商舖      6,103      4,974 -18%  
     
總額 51,686 57,721 +12%  

 
附註: 非控制性權益將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 

 

其他收入金額為12,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400,000港元），

大部份為物業管理費收入7,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700,000港元），其相關支出為6,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900,000港元）及從現金存款所得利息收入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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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變動 

    

收入 322,994 322,043 -0.3% 

銷售成本 (2,052) (2,117)  

其他服務成本 (111,966) (117,644) +5%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32,748) 

 

       (31,237) 

 

-5% 

    

毛利額 176,228 171,045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升值 207,600 1,900  

其他收入及盈利 9,379 12,708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 620,478      

行政費用    

- 折舊 (1,535) (1,533)  

- 其他 (11,931) (12,864)  

 (13,466) (14,397)  

其他費用 (6,869) (6,840)  

財務成本        (11,686)        (5,680) -51% 

    

除稅前溢利 361,186 779,214  

所得稅費用        (22,554)        (29,485)  

    

本期間溢利        338,632        749,72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本集團與一獨立第三方簽訂協議出售持有澳門格蘭酒店

之附屬公司，作價900,000,000港元，該出售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完成。該出售

已為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帶來可呈報盈利約620,000,000港元。 

 

成本 

 

‧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整體服務成本為119,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14,000,000港元），其中119,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3,700,000港元）用作酒店經營 (包括食品及飲料及銷售成本)，而就投資物業所支付

之差餉及經紀佣金為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0,000港元）。

就出租物業租約已支付之經紀佣金為租期三年之應付佣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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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經營酒店之經營成本（包括食品及飲料及銷售成本）概約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酒店名稱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每月 每月  

    

九龍華美達酒店 2.84   2.84   - 

香港華美達酒店 3.37   3.67   +9%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2.76   2.94   +7%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1.12 1.22 +9% 

華麗海景酒店 3.36 3.98 +18%* 

華麗酒店         3.32            4.06    +22%* 

每月平均開支        16.77           18.71    +12% 

    

本期間小計 100.62 112.26 +12% 

    

澳門格蘭酒店 13.08 7.24 -45%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日)    
               

本期間總額       113.70         119.50   +5% 
 
*  新開業之華麗海景酒店及華麗酒店之酒店經營成本增加主要由於與較未穩定的第

一年相比，薪金、花紅、政府差餉與及銷售佣金等支出正常化。 

 

期內，行政費用（不包括折舊）為1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1,900,000港元）作為企業管理辦公室開支，包括董事袍金、行政人員及員工薪金、

租金、市場推廣費用及辦公室開支。 

      

其他費用為物業管理費支出6,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90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的酒店物業須按會計準則之規定計提折舊，金額為31,2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700,000港元)。 

 

酒店物業之折舊 

  截至二零一三年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酒店名稱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九龍華美達酒店 3.3    3.3 - 

香港華美達酒店 1.8    1.8 - 

澳門格蘭酒店 1.7    - -1.7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1.5    1.5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5.9    6.0 +0.1 

華麗海景酒店 3.5   3.5 - 

華麗酒店         15.0           15.1   +0.1 

    

本期間總額 32.7  3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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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整體負債為76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759,000,000港元），其中65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76,000,000港元）為銀行貸款及11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000,000

港元）為欠股東款項。 
 
負債比率為6%（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按整體負債761,0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9,000,000港元）相對本集團全面重估資產總值13,112,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162,000,000港元）計算。 
 
資本負債比率約13%（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按整體負債761,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9,000,000港元）相對已使用資金5,994,0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90,000,000港元）計算。 
 
整體負債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變動 

已付利息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貸款 676 650 -26  5.3 

股東貸款              83        111       +28         1.5  

     

整體負債 759 761 +2 6.8 

     
負債比率 
 （按全面重估 

    資產總值） 6% 6%  

 
 

 
 

財務成本：在上述貸款中，銀行貸款利息總額為 5,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0,700,000 港元），股東貸款利息開支為 1,5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00,000 港元）。  

 

於已付利息總額中，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00,000港

元）已化為資本，另外5,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700,000

港元）則反映在支出帳目內。利息開支之減少是由於在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償還銀行貸

款385,000,000港元。 
  
‧ 關於本集團期內之現金流量，本集團之總收入為33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332,000,000港元），扣除經營開支13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已付利息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000,000港元），償還銀行貸款26,0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000,000港元），各項建築費用及購入物業、機器及

設備及可供出售投資合共5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1,000,000港元)。連同出售澳門格蘭酒店之現金流入720,000,000港元，正現金流量金額

為83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4,000,000港元）為本集團

之現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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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面值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因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極

低。於回顧期內，由於出售澳門格蘭酒店，本集團之僱員數目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數目少約15%。薪酬及褔利均參照市場而釐定。 

 

展望 

 

‧ 於回顧期內，投資物業如順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與及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

美達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等商舖全部租出。 

 

於本公布日期，出租位於英皇道633號之甲級商廈每年租金收入達90,000,000港元（不包

括差餉及管理費收入）。管理層預計該辦公室商廈之租金收入於二零一四年會因租約到

期重續而有適度的增長。 

 

於回顧期內，或許因為中國經濟週期低迷所致，佔訪港旅客最大部份之中國遊客消費意

欲減退令旅遊業受到影響。然而，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之資料，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六月

來港遊客仍增長 12.5%。七間酒店之營業額為 264,322,000 港元，下跌 3 %。營業額微跌

是因為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出售澳門格蘭酒店所致。本期間現有酒店收入增長 4%。 
 

 平均房間租金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酒店名稱 一月至六月 一月至六月 變動 
 港元 港元  
    

九龍華美達酒店 971 976 +1% 

香港華美達酒店 792 776 -2%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830 855 +3% 

華麗海景酒店 693 657 -5% 

華麗酒店 861 861 - 

澳門格蘭酒店 638 718 +13%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339 342 +1% 

 

酒店之管理層將盡力保持高入住率，並將焦點集中在獲得較高的房間價格。 

 

本集團六間酒店由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三日之酒店營業額為65,274,000港元，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長3%。 

 

 

九龍 
華美達酒店 

香港 
華美達酒店 

銅鑼灣 
華麗精品酒店 

華麗 

海景酒店 

 

華麗酒店 

       上海 
   華美國際酒店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平均 
房間 

入住率 

平均 
房間 
租金 

 
 

變動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七月 99 990 99 814 100 855 100 723 99 870 95 345  +6% 
八月一至 
十三日 100 1,050 99 875 99 959 100 785 100 978 98 359  
              

總額 9,448,000港元 12,162,000港元 10,243,000港元 14,524,000港元 15,988,000港元 2,909,000港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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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將盡力完成新酒店之建築以增加本集團之日後盈利基礎及價值。 

 

皇后大道西338號 

酒店發展項目 

 

具有二百一十四間客房之酒店發展項目定名為華麗都會酒店並預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可獲發入伙紙。港鐵西區支線之接連將大幅提升該物業之未來價值及業務。 

 

展望未來 

 

華大地產擁有在商業及酒店物業方面經常性收入表現優良之華麗組合，現金存款超過

1,000,000,000 港元。 

 
管理層為港鐵西區支線約於二零一四年年底接連而非常興奮，將會非常有利於本集團三間

酒店近1,000間客房之入住率、房租及酒店價值。 

 

然而，由於過多供應而過少需求，在商業及酒店業務均顯示出艱難跡象。出售澳門酒店對經

營溢利之影響為每年減少經營溢利37,000,000港元。因此，因為市場狀況及已出售澳門酒店

導致本集團穩定經營溢利增長正面臨風險。新建之華麗都會酒店將每年帶來約相同金額之經

營溢利貢獻以補充因出售澳門酒店而減少之溢利。管理層最渴望運用本集團現金存款(或超

過本集團現金存款)透過收購商業或酒店投資/發展以增加每年額外經營溢利50,000,000港

元。 

 
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列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 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鄭啓文先生現兼任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董

事會認為鄭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以為本集團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本公司

戰略的有效策劃及推行，符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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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 A.4.1 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本公司之所有董事（包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每名董事（包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已

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企業管治水平與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同等嚴格。 

 
守則條文第 A.5.2 條：提名委員會應履行載列於(a)至(d)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 A.5.2 條，惟提名委員會並無責任挑

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大部份提名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無參

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界慣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守則條文第 B.1.2 條：薪酬委員會在職權範圍方面應作為最低限度包括(a)至(h)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 B.1.2 條，惟薪酬委員會並無責任批

准管理層的薪酬建議、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

支付的賠償、以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大部

份薪酬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界慣

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

認，全體董事於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啓文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鄭啓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即呂馮美儀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